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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给现有知识产权政策带来了大量挑战和新问题，针对本次议题文件草案，

我司对“版权及相关权”部分的如下几点提供反馈意见，供进一步参考讨论。 

 

一、议题 6：作者身份与所有权，12（i）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原创文学和艺术作品应获授版

权吗？还是要求版权所有者必须是人类创作者？ 

 

Tencent: 我司认为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原创文学和艺术作品应当受到版权法保护主要基于两

方面的考虑。 

 

第一，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所产生的客体从形式上与版权法所保护的作品不存在在实质差别，

从价值上亦具有受法律保护的独创性。在目前人工智能技术运用相对成熟的内容生产领域，

人工智能所产生的客体是一种为人类智慧所能理解的“表达”，呈现出来的形式是文字作品、

美术作品或者音乐作品的形式。而这些生成的作品，与其他人类作品一样，具备财产属性，

能够在复制、传播、表演等行为中产生应当受法律保护的价值。 

 

第二，人工智能产生的“表达”背后凝聚着人类本身的“思想”。以新闻报道领域人工智能的运

用为例。基于行业特点，针对特定的、重复性强、模式相对固定的行业，通过人工智能对数

据的整合能力，形成的分析报道，其背后是基于从事该行业媒体报道、具备行业专业知识并

且积累了相关领域丰富经验的人类智慧。人工智能生成一份新闻报道的过程本质上是通过将

抽象的、不受版权法律保护的创作“思想”通过计算机软件代码固定，然后基于该“思路”实现

由机器完成“表达”的产出。特别是在现阶段，人工智能所扮演的角色是还不能独立于人类而

进行单独的创作，也并非代替了创作本身。 

 

二、议题 6：作者身份与所有权，12（ii）如果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可以获得版权，那么

谁应享有版权？是否应考虑对自主生成原创作品的人工智能给予法律人格，如此版权便可

以由该法人享有，还可以以类似公司的方式对其进行管理和销售？ 

 

Tencent: 我司认为，现阶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应当参考版权法里“法人作品”的规定参

考适用，而不是直接给与生成原创作品的人工智能以法律人格。 

 

直接给与人工智能法律人格并不能带来版权管理和销售的便利，反而因为人工智能自身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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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而容易使作品的归属、传播变得复杂。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套基于数据和算法的计算机系

统，现阶段仍属于辅助的地位。人工智能解决的是效率问题，即产生同样数量的作品，通过

人工智能的运用能够实现更短的时间和更少的人类参与。同时，人工智能本身迭代速度快的

特点也决定了一旦给与其法律人格，将导致迭代后的版本定性困难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快速

迭代的人工智能领域，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参与迭代的开发人员如何享有该人工智能法人的

收益；什么程度的迭代属于一个新的独立的法律人格，什么样的迭代属于原有法律人格的范

围；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如果给与人工智能法律人格地位，在其从产生到灭失的各个阶段，

如何对外承担法律责任。而这些复杂的问题，在现阶段能够通过参考适用法人作品的保护方

式找到可行的路径解决面临的现实困境。 

 

 

三、议题 7：侵权与例外，13（i）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存在于版权作品中的数据进行

机器学习，是否构成版权侵权？如果并不构成侵权，是否应在版权法或其他相关法律中对

使用此类数据训练人工智能应用作出明确的例外规定？ 

 

Tencent: 我司认为，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存在于版权作品中的数据进行机器学习，是构

成版权侵权的。 

 

四、议题 7：侵权与例外，13（ii）如果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存在于版权作品中的数据

进行机器学习被视为构成版权侵权，这会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有助于推动人工智能创新的

数据自由流动产生什么影响？ 

 

Tencent: 我司认为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存在于版权作品中的数据进行机器学习被视为

构成版权侵权，将促进人工智能规范合理的使用第三方数据，避免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

出现借人工智能的名义而实际上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人工智能的发展依赖对大数据的机器学习，类似人类的学习模式，大数据类比于教育资源，

其并不是免费也不是为所有从事人工智能开发主体所公共享有的资源。将这些数据的未授权

使用视为版权侵权，虽然增加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成本，但也促使版权权利方和数据需求方对

机器所学习的数据进行整理，将更优质、有效用的数据提供给人工智能的发展，而不是简单

的全部释放在公有领域。而进行了整理的数据，进行了供需两方匹配过的数据，能够避免各

个人工智能开发主体各自进行大量的重复的数据整理工作，从而更好的推动人工智能所需要

的数据进行自由流动。 

  

 

 

 


